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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法院民事判決 

107年度民專訴字第 45號 

原   告 智佳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鄭家保        

訴訟代理人 任秀妍律師 

      郭寶麟        

      鄧安村        

被   告 正豐汽車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威仰        

被   告 陳俊誠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林更祐律師 

複代理人  劉建德                        

上列當事人間侵害專利權有關財產權爭議等事件，本院於民國 107 年

9 月 2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原告於民國 107 年 1 月 15 日具狀請求將被告正豐汽車用品股份

有限公司（下稱正豐公司）之法定代理人由「陳俊誠」更正為「

169 頁），又起訴聲明第 2 項原為「被告

正豐公司不得自行、受託或委託他人使用原告系爭專利，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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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製造、販賣、為販賣之要約或為其他侵害上開專利權之行為

19頁），嗣原告於同年 2 月 12日具狀更正為「

被告正豐公司不得自行、受託或委託他人使用原告『所有專利

證號為 I586562 之發明』專利，亦不得製造、販賣、為販賣之要

179 頁），均

核屬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

，依民事訴訟法第 256 條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500 

萬元整，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

使用原告所有專利證號為 I586562 之發明專利，亦不得製造、販

告假執行。並主張略以： 

105 年 2 月 4 日向經濟部智慧財產局（下稱智財局）申請

取得專利證號第 I586562 號「車用無線式警示裝置及其控制方法

」發明專利（下稱系爭專利），並於 106 年 6 月 11 日公告，有

系爭專利說明書公告本可稽（原證 1）。詎原告於近日發現在安

托華汽車百貨賣場（即台灣客喜達汽車百貨股份有限公司）販售

、由被告正豐公司生產之「免接線車門防撞警示燈」（下稱系爭

產品），涉嫌侵害系爭專利權，經原告購入系爭產品送請台一國

際專利法律事務所鑑定後，確認系爭產品已侵害系爭專利權，有

系爭產品照片、專利侵權判斷報告、統一發票等可證（原證 2、

3、附件 3、4），惟經原告寄發律師函予被告促其停止侵害行為

，並將系爭產品全部下架（原證 4），被告竟置之不理，迄今仍

繼續製造、販售系爭產品，爰依專利法第 96 條第 1 至 3 項、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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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條及公司法第 23條第 2 項等規定，請求如訴之聲明所示。 

1 、6 之文義範圍： 

 

10 即為系爭專利之車用無線

式警示裝置 2，系爭產品之感測單元 131、顯示單元 132、

控制器 133、電池單元 30 分別可對應系爭專利之感測單元 2

2、顯示單元 23、包含控制單元 211 的控制器 21、電池單元

24。 

10 係設置於一車門 40 上，可

讀取系爭專利請求項 1 要件 1A「一種車用無線式警示裝置

2 ，係與車輛之車輛控制系統與車用電源分離地裝設於所述

車輛的一車門 100 上，該車用無線式警示裝置 2 包含：」、

請求項 6 要件 6A「一種車用無線式警示裝置之控制方法，

該車用無線式警示裝置係與車輛之車輛控制系統與車用電源

分離地裝設於所述車輛的一車門上，該車用無線式警示裝置

之控制方法包含：」之文義。 

131 係用於感測磁鐵 20 之磁力，並產

生一感測信號，由於系爭產品之免接線警示燈裝置 10 的電

路板 13 上設置有電池單元 30，並未電連接至車輛控制系統

與車用電源，係採分離設置，因磁鐵產生的磁力不需電連接

即可感測，是系爭產品之感測單元 131 得透過無線感測的方

式感測到磁鐵 20 的磁力，並據以產生感測信號，且感測單

元 131 產生的感測信號係與其感測到的磁力強度成正比。當

車門關閉時，免接線警示燈裝置 10 與磁鐵 20 足夠靠近，控

制器 133 判斷該感測信號超過一臨界值，因此判斷感測單元

131 與磁鐵 20 足夠靠近；當車門開啟時，免接線警示燈裝

置 10與磁鐵 20 遠離，控制器 133 判斷該感測信號未超過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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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界值，因此判斷感測單元 131 與磁鐵 20 遠離，可讀取系

爭專利請求項 1 要件 1B「一感測單元 22，無線感測該車門

100 為一開啟狀態或一關閉狀態，以輸出一感測信號；」、

請求項 6 要件 6B「無線感測該車門為一開啟狀態或一關閉

狀態，以取得一感測信號；」之文義。 

133 接受感測單元 131 產生的感測信號，

並根據該感測信號判斷感測單元 131 與磁鐵 20 足夠靠近（

即感測單元 131 感測到磁鐵 20 之磁力）時，控制顯示單元

132 停止發光；若控制器 133 根據該感測信號判斷感測單元

131 與磁鐵 20 遠離（即感測單元 131 未感測到磁鐵 20 之磁

力）時，則輸出一顯示控制信號，控制該顯示單元 132 發光

，可讀取系爭專利請求項 1 要件 1C「一控制器 21，包含一

控制單元 211，其中該控制單元 211 產生一臨界值且接收該

感測信號，且將該感測信號的一感測值與該臨界值比較，以

輸出一顯示控制信號；」、請求項 1 要件 1D「一顯示單元

23，接收該顯示控制信號，以根據該顯示控制信號進行作動

；」、請求項 6 要件 6C「比較該感測信號的一感測值與一

臨界值，以取得一顯示控制信號；及根據該顯示控制信號，

對該車用無線式警示裝置的一顯示單元進行作動；」之文義

。 

30 係設置於電路板 13 背面，以電連接並供

電至電路板上的感測單元 131、顯示單元 132 及控制器 133

，可讀取系爭專利請求項 1 要件 1E「及一電池單元，連接

該感測單元、該控制器以及該顯示單元，以提供該感測單元

、該控制器以及該顯示單元所需之電力；」之文義。 

10 與磁鐵 20

遠離，控制器 133 判斷該感測信號未超過該臨界值，因此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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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感測單元 131 與磁鐵 20 遠離，該控制器 133 輸出一控制

信號以控制該顯示單元 132 發光，可讀取系爭專利請求項 1 

要件 1F「其中，當該感測單元無線感測到該車門為該開啟

狀態時，該控制單元輸出該顯示控制信號驅動該顯示單元發

光」、請求項 6 要件 6D「其中，當感測到該車門為該開啟

狀態時，輸出該顯示控制信號驅動該顯示單元發光」之文義

。 

1、6 之每一技術特徵

，已落入系爭專利請求項 1、6之文義範圍。 

1 、6 要件 C 部分，系爭專利之「臨界值

」應定義為一基準中心內容判斷感測值可否讓系統作動，「

感測值」應定義為感測磁力所產生之內容，「比較」則指將

感測到的磁力內容（即感測值）與控制元件以基準中心內容

（即臨界值）判斷是否作動。而由系爭產品之電路板正、背

面顯示其感測單元、顯示單元電路均連接到控制器，是該控

制器會接收該感測單元之感測信號，並輸出一顯示控制信號

209 頁圖示），與系爭專利之技術

特徵相同；又系爭專利之感測單元 22 係用以偵測不同的物理

量，例如磁力、電容、電感或光通量大小，或其變化量，因

此感測單元 22 所偵測到車門的位置或移動資訊所輸出之感測

信號大小，該控制單元 211 將對應與同樣種類之臨界值進行比

較，即將一感測值與內部所產生之一臨界值進行比較，判斷

是否為車門開啟的狀態，以輸出一顯示控制信號（詳如本院

211 頁至第 215 頁之第三實施例安裝流程所示），而由

系爭產品的裝配需要「確定適當位置」，顯示其產品裝置與

磁性元件之間的磁力就是臨界值，控制器會由磁力而「產生

」一臨界值且「接收」該感測信號，並將該感測信號的一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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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值與該臨界值「比較」，以輸出一顯示控制信號，來控制

顯示單元燈亮或熄滅，與系爭專利之技術特徵相同。 

專利請求項 1、6 要件 A 之文義云云，惟智財局公布 105 年 2

月版專利侵權判斷要件 2.6.2 前言中載明「前言中之用語僅係

描述發明之目的或所欲達到之用途，並非界定申請專利之發

明的技術特徵，由於可專利性僅與結構或步驟有關，而與目

的或用途無關，因此該前言中之用語對於請求項界定之範圍

不具限定作用」，被告所辯即係上開所指用途描述，應對於

請求項界定之範圍不具限定作用，且如照片編號 E、F、G、H

所示系爭產品係設置於一車輛的車門 40 14

1 頁、第 143 頁），可見與系爭專利請求項 1、6 要件 A 之文

義相符。 

產品之控制器 133 僅判斷磁力有無，並未產生數

值可供比較，不符合系爭專利請求項 1、6 要件 C 之文義云云

，惟依被證 8 系爭產品電路板 13 的簡易方塊圖所示，其感應

器為 SM351-LT、控制器為 HT68F002，經查該感應器為 Honey

well SM351-LT 霍爾感測器產品、控制器為 Hotek HT68F002 微

處理器產品，該感應器可輸出一感測信號，該控制器接收感

應器輸出之感測信號後，將該感測信號的感測值與該控制器

內部臨界值（即邏輯電路電晶體之原生臨界電壓，threshold vol

tafe ）比較，以輸出一 LED 驅動信號（原證 6、7），故可讀

取系爭專利請求項 1、6要件 C 之文義，被告所辯並不可採。 

2、3之組合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 1、6不具進步性： 

2 之磁簧開關 32、33 無法對比於系爭專利請求項 1 之感

測單元，因系爭專利請求項 1 限定電池單元連接該感測單元以

提供該感測單元所需之電力，而被證 2 之磁簧開關 32、33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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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作上不需要電力，且被證 2 磁簧開關 32、33 的斷開、閉合

狀態並非數值，與系爭專利請求項 1、6 感測單元所輸出之感

測信號係一感測值，可與臨界值作比較亦不同；被告稱被證 2

已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 1「其中，當該感測單元無線感測到該

車門為該開啟狀態時，該控制單元輸出該顯示控制信號驅動

該顯示單元發光」之技術特徵，卻又自承被證 2 與系爭專利間

之差異在於控制單元，顯然自相矛盾，被證 2 應未揭露系爭專

利請求項 1 之控制單元。 

3 之感應件脫離該偵測件之偵測範圍無法對比於系爭專利

請求項 1、6 中感測值與臨界值之比較步驟，因系爭專利請求

項 1、6 限定臨界值係由控制單元所產生，被告主張對比於偵

測件，其主體明顯不同，且被證 3 並未揭露感測值與臨界值之

數值，縱認被證 3 揭示感應件是否脫離偵測範圍之有或無兩種

狀態，係屬上位概念，亦不影響各式下位具體概念之發明。

況被證 3 係裝設於車輛駐煞車裝置上的警示器，其技術目的及

手段係在「車門尚未打開前的預警操作」，不同於系爭專利

在「車門開啟的瞬間，提供及時的警示操作」，因依道路駕

駛考試之停車流程為拉手煞車、打 P 檔、關引擎、解開安全

帶、兩段式下車，被證 3 係在拉手煞車時即觸發警示器，到打

開車門下車的這段時間前，提供駕駛人警示以提高注意力小

心後方來車，系爭專利則係在車門開啟的瞬間警示後方來車

或行人注意，兩者技術領域不同，警示的對象亦不同。 

2、3 之組合仍未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 1、6 之多項

限制，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 1、6 不具進步性。 

2、9之組合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 1、6不具進步性： 

2 之磁簧開關 32、33 及其斷開、閉合狀態無法對比於系

爭專利之感測單元及感測信號，已如前述，被證 9 之光感測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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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a、20b 亦無法對比為系爭專利之感測單元，因系爭專利之

感測單元係藉由無線感測該車門為開啟或關閉狀態，以輸出

一感測信號，惟被證 9 揭示至少要有 2 個電性連接到該控制電

路 10 之光感測器 20a、20b，係用以感測車輛外部（例如前方

及後方）的光線，輸出對應於該光線強度之信號，兩者在感

測對象和輸出信號上均明顯不同，且系爭專利之感測信號係

藉由與動態臨界值（系爭專利說明書第 0017 至 0018 段）比較

，亦有別於被證 9 係以一固定預定值作判斷。 

9 之顯示單元為後視鏡組與前車燈均未設置在相對於系爭

專利之車門位置，且未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 1「與車用電源分

離之一電池單元，連接該顯示單元，以提供該顯示單元所需

之電力」之技術特徵；況被證 9 所要解決之問題為前車燈遠近

切換及後方車輛照射在後視鏡上所造成之眩光現象，與系爭

專利之技術目的及手段在於「車門開啟的瞬間，提供及時的

警示操作」，亦有不同。 

被證 2、9 之組合仍未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 1、6 之多項

限制，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 1、6 不具進步性。 

稱略以： 

1、6之文義範圍： 

7 照片編號 J 所示，該電路板 1

3 上設置有感應器 131（即霍爾感測器 SM351-LT）、3 個 LED 

發光件 132 及控制器 133（即微處理器 HT 68F002），該控制

器 133 內設有記錄 LED 發光件 132 的發光時間的計時電路；

如被證 7 照片編號 K、L 所示，其中控制器 133、感應器 131

、LED 發光件 132 和電池 30 間形成迴路，當關閉車門時（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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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M 所示），感應器 131 感測到該磁石 20之磁力（即有磁

力），其控制器 133 呈休眠狀態並切斷 LED 發光件 132 與迴

路間的連結，使 LED 發光件 132 形成斷電狀態（即熄燈），

當開啟車門時（如編號 N 所示），感應器 131 沒有感測到該

磁石 20 之磁力（即無磁力），其控制器 133 呈喚醒狀態並接

通 LED 發光件 132 與迴路間的連結，使 LED 發光件 132 形成

通電狀態（即亮燈），通電狀態經過一段時間後，由計時電

路使控制器 133 再呈休眠狀態並切斷 LED 發光件 132 與迴路

間的連結，使 LED發光件 132 形成斷電狀態。 

0008 段所載其欲解決「有線設備亦阻抗

值變動、老化故障或電磁干擾、改善有線設備耗時費力」等

技術問題，因此採行「車用無線式警示裝置與車輛之車輛控

制系統、車用電源分離地裝設」之解決方式，故「車輛」為

系爭專利之必要技術特徵；又由系爭專利說明書第 0015 段記

載「以開啟或關閉設置於門框邊上的發光構件，達到警示提

醒使用者或路人的功效」可知，系爭專利之車用無線式警示

裝置必須設置在車門上，方能達其警示功效，故「車門」亦

為系爭專利之必要技術特徵。是以，「車輛」及「車門」之

技術特徵對系爭專利請求項 1、6 界定之範圍係具有限制作用

，系爭產品既欠缺「車輛之車輛控制系統與車用電源」、「

車輛的車門」之對應技術特徵，自不符合系爭專利請求項 1、

6 要件 A 之文義，其餘要件部分均符合文義讀取，基於全要件

原則，不構成文義侵權，且二者具實質差異，亦不適用均等

論。 

2、3 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 1、6 不具進步性： 

2 說明書第 0011段第 1 至 2 行、第 0026 段第 2 行揭示車

用迎賓燈安裝到車門內側後，無需使用車廂的電源線提供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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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相當於系爭專利請求項 1、6 之車用無線式警示裝置係與

車輛控制系統、車用電源分離地裝設於所述車輛的一車門上

）；被證 2 說明書第 0035 段第 1 至 4 行揭示在車門關閉時，

磁簧開關 32、33（相當於系爭專利之感測單元）在永磁鐵產

生的磁場下感應出磁場，處於斷開狀態，…車門開啟後，磁

簧開關 32、33 周邊的磁場發生變化，因此磁簧開關閉合，電

池組向 LED 光源供電，LED 光源產生光線（相當於系爭專利

請求項 1 、6 之無線感測該車門為一開啟狀態或一關閉狀態，

以輸出一感測信號）；被證 2 說明書第 0031 段第 3 至 4 行揭

示磁簧開關 32、33 串聯在電源組件 25 以及光源組件 21 之間

，用於控制電源組件 25 向光源組件 21 供電（相當於系爭專利

請求項 1 之一電池單元，連接該感測單元、該控制器以及該顯

示單元，以提供該感測單元、該控制器以及該顯示單元所需

之電力）；被證 2 說明書第 0035 段第 2 至 4 行揭示車門開啟

後，磁簧開關 32、33 周邊的磁場發生變化，因此磁簧開關 32

、33閉合，電池組 GB 向 LED 光源供電，使 LED 光源產生光

線（相當於系爭專利請求項 1、6 之當該感測單元無線感測到

該車門為該開啟狀態時，該控制單元輸出該顯示控制信號驅

動該顯示單元發光）。是以系爭專利之車用無線式警示裝置

係與車輛控制系統、車用電源分離地裝設於車門、感測單元

、電池單元、顯示單元等皆為被證 2 所揭露，且被證 2 感測單

元和磁簧開關、顯示單元和 LED 光源之作用亦與系爭專利相

同。 

2 與系爭專利請求項 1 之差異僅在於「電池單元連接的感

測單元、控制器、控制單元、臨界值、感測信號、顯示控制

信號」，與系爭專利請求項 6 之差異僅在於「取得感測信號、

比較該感測值與臨界值、取得顯示控制信號對顯示單元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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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動」的步驟，然被證 3 說明書第 0010段第 3 至 6 行已揭露

：控制裝置 31 具有一可接收該偵測件 33 訊息之接收單元 311 

（相當於系爭專利之控制單元和接收該感測信號），一與該

接收單元 311 相連接之控制單元 312，以及一與該控制單元 31

2 相連接之警示單元 313；被證 3 說明書第 0010 段第 9 至 12

行揭露：因此當該感應件 32 脫離該偵測件 33 之偵測範圍（相

當於系爭專利之臨界值）時，將可設定該偵測件 33 觸發一控

制訊號至該接收單元 311中，使該控制單元 312 得以控制該警

示單元 313 發出一警示訊息（相當於系爭專利之輸出一顯示控

制信號），該警示訊息可為聲音、燈光或者螢幕顯示等等（

相當於系爭專利之顯示單元根據該顯示控制信號進行作動）

，是以被證 3 已教示控制單元接收信號和設置臨界值（即偵測

範圍脫離與否），並進行比較而輸出顯示控制信號，以對顯

示單元進行作動之技術內容。 

2、3 

予以簡單組合，而完成系爭專利請求項 1 、6 之全部技術特徵

，故被證 2 、3 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 1 、6不具進

步性。 

2、9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 1、6不具進步性： 

2 與系爭專利請求項 1 之差異僅在於「電池單元連接的感

測單元、控制器、控制單元、臨界值、感測信號、顯示控制

信號」，與系爭專利請求項 6 之差異僅在於「取得感測信號」

、「比較該感測值與臨界值」和「取得顯示控制信號對顯示

單元進行作動」的步驟，俱如前述，然被證 9 說明書第 11 頁

第 5 至 16行、第 13頁第 9 至 14行已揭露一控制電路 10（相

當於系爭專利之控制器、控制單元），至少二電性連接該控

制電路 10 之光感測器 20a、20b（相當於系爭專利之感測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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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等光感測器 20a、20b 裝設在車輛上以感測光線，並輸

出對應於該光線強度之信號（相當於系爭專利之感測信號）

，該控制電路接收該信號並判斷該信號低於或超過一預定值

（相當於系爭專利之臨界值）時，依該信號發出二對應之控

制信號（相當於系爭專利之顯示控制信號）至該車燈控制模

組 40 之車燈控制電路 41，而由此控制該前車燈 42 之遠近切

換；又被證 9 說明書第 12頁第 4 至 9 行揭露於本實施例中，

可選擇將諸如電池或汽車電源作為供電來源而供應至該控制

電路 10，由該控制電路 10 將電力供應至裝置其他元件或模組

中，而可適時地運作，當然亦可選擇供電至該等光感測器 20a

、20b，由該等光感測器 20a、20b 將電力供應至裝置其他元件

或模組中，而非以此為限。 

9 已教示控制電路電性連接光感測器，輸出對應於

該光線之強度的信號，控制電路接收該信號並判斷是否超過

預定值而發出控制信號等內容，以及此等感測信號、感測值

與臨界值進行比較、取得顯示控制信號對顯示單元進行作動

之步驟，且被證 9 與系爭專利同屬專利分類 B60Q 一般車輛照

明或信號裝置的佈置，係屬相同的技術領域，是為了達到獨

立電源、車門啟閉、設置控制單元接收信號和設置臨界值，

並進行比較而輸出顯示控制信號，以對顯示單元進行作動之

作用，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自可輕易將被證 2、9

予以簡單組合，而完成系爭專利請求項 1、6 之全部技術特徵

，故被證 2、9 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 1、6 不具進步

性。 

105 頁）： 

I586562 號「車用無線式警示裝置及其控制方法」

發明專利（即系爭專利）之權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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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免接線車門防撞警示燈」產品（即系爭

產品）之生產者。 

105 頁至第 107 頁）： 

1、6構成文義侵害？ 

1、6是否有應撤銷事由？ 

2、3 之組合是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 1、6 不具進步

性？ 

2、9 之組合是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 1、6 不具進步

性？ 

1、6，則原告請求排

除及防止侵害是否有理由？ 

1、6，則原告得請求

之損害賠償額為何？ 

1、6，則原告請求被

告正豐公司與被告陳俊誠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是否有理由？ 

五、得心證之理由 

 

 

依系爭專利說明書第 1 至 2 頁即第 0002、0004、0005 段之先

前技術所載，參見圖 15 與圖 16 所示，係分別為習知車用有線

照明設備之使用示意圖與外觀示意圖，該有線照明設備 3 係安

裝於一車門的一內側邊上（如圖 15 所示）進行使用，該有線

照明設備 3 係具有一線材 31以及包含複數個發光元件 32之一

設備本體（如圖 16 所示），而該線材 31 係電性連接至一車輛

控制系統與一車用電源；由於該有線照明設備 3 係透過該線材

31 直接與車輛控制系統及車用電源電性連接，因此，一旦該

有線照明設備 3 因該等發光元件 32 老化故障導致短路，或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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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電磁干擾問題導致發生異常動作，使該有線照明設備 3 發生

非預期的訊號，不僅該有線照明設備 3 易遭受損壞，更將嚴重

影響車內電路系統，而發生危害行車安全之虞。再者，由於

該有線照明設備 3 係透過線材 31 連接至車輛控制系統及車用

電源，而一般線材的阻抗值除了與線徑大小成平方反比外，

亦與線徑長短成正比，線材的阻抗值將直接影響車輛控制系

統及車用電源，因此，於裝設時，對於線材的走線方式，需

審慎考量，以精準計算車輛控制系統及車用電源所能負擔的

32至 33頁）。 

 

依系爭專利說明書之摘要所載，系爭專利係一種車用無線式

警示裝置及其控制方法，其裝設於一車門上，包含一感測單

元、一控制器、一顯示單元及一電池單元；當該感測單元無

線感測該車門為一開啟或一關閉狀態時，將產生一感測信號

至該控制器，並與該控制器所產生之一參考信號進行比較，

以輸出一顯示控制信號，該顯示單元將根據該顯示控制信號

進行作動，該電池單元連接該感測單元、該控制器及該顯示

單元，以提供所需之電力，藉此，透過與車輛控制系統及車

用電源分離設計，以解決有線照明設備致使行車安全及安裝

31頁）。 

 

圖 10為第三實施例的電路方塊圖，如附圖 1所示。 

 

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共 10 項，第 1、6 項為獨立項，其餘均

為附屬項，原告主張系爭產品侵害系爭專利請求項 1、6（本

105 頁），其請求項內容如後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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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爭產品之照片如附圖 2 所示，由照片編號 A、B、I 可知，系

爭產品包含有一免接線警示燈裝置 10、一磁鐵 20 及一電池單元

30（即鈕扣型電池），該免接線警示燈裝置 10 具有透光的上蓋

11、底座 12 及電路板 13；由照片編號 C、J 可知，該電路板 13

上設置有一感測單元 131（即霍爾感測器 SM351-LT）、一顯示

單元 132（即 3 個 LED 發光件）及一控制器 133（即微處理器 H

T68F002），該控制器 133 內設有顯示單元 132；由照片編號 E、

F 可知，該免接線警示燈裝置 10 設置於一車輛的車門 40 側邊，

該磁鐵 20則對應該免接線警示燈裝置 10設置於該車輛的 B 柱 5

0。 

 

利範圍，並得審酌說明書及圖式。因專利權範圍以請求項為

準，然請求項通常僅就請求保護範圍為必要之敘述，倘有未

臻清楚之處，自不應侷限於請求項之文字意義，而應參考說

明書及圖式，以瞭解其目的、技術內容、特點及功效，據以

確定請求項界定之範圍。然說明書及圖式係立於從屬地位，

不得將說明書中所載限制條件讀入申請專利範圍。如申請專

利範圍中之記載內容明確時，應以其所載之文字意義及該發

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所認知或瞭解該文字在相

關技術中通常所總括的範圍予以解釋。除非說明書中已賦予

明確的定義，否則須依通常習慣總括之意義予以解釋（最高

法院 106 年度台上字第 584 號、106 年度台上字第 295 號判決

意旨參照）。又申請專利範圍之用語應如何解釋，乃法院應

依職權認定之事項，無辯論主義之適用，故本院不受兩造主

張之拘束。 

1 「…其中該控制單元『產生』一臨界值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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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該感測信號…」，惟系爭專利說明書及圖式均未明確定

義「臨界值」，亦未界定「控制單元『產生』一臨界值」之

技術手段，關於「該控制單元產生一臨界值」之意義： 

0027 段、第 0028 段所述之「該感測單

元 22 將所偵測到的物理資訊，例如磁力、電容、電感或光

通量大小，或其變化量轉換為一感測信號 SSEN」、「該控制

單元 211 係將該感測信號 SSEN 的大小，即為一感測值與內

部所產生之一臨界值進行比較，以判斷是否為車門開啟的狀

態（S12）。由於該感測單元 22 係用以偵測的不同物理量，

例如磁力、電容、電感或光通量大小，或其變化量，因此對

應該感測單元 22 所偵測到該車門 100（如圖 8 所示）的位

置資訊或移動資訊所輸出之該感測信號 SSEN 的大小，將對

應與同樣種類之該臨界值進行比較。」（ 40 頁

），由系爭專利說明書前開所述控制器內部之控制單元

產生一臨界值，而感測器產生一感測信號而與該臨界值

比較，且該感測器可以是電容式、磁力式、電感式或光

通量式之感測器，因此，系爭專利說明書第 0028 段之說

明暗示控制器內部控制單元「產生」臨界值，適用於各種不

同的感測器；再者，系爭專利請求項 4 依附於系爭專利請求

項 1，因此系爭專利請求項 1 中「控制單元『產生』一臨界

值」，亦適用於系爭專利請求項 4中所有不同的感測器。 

系爭專利說明書第 0030 段記載「以該感測單元 22 為該

重力感測器為例，該重力感測器可裝設於一上掀式車門，

根據其所感測到的重力值以偵測該上掀式車門在鉛直方

向的位置或移動資訊。因此，透過該重力值與『預設』

的該臨界值比較，以判斷出該上掀式車門為開啟或關閉

的狀態。」 40 頁），係以重力式感測器為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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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例，其中該控制器的臨界值為一「預設」臨界值。 

生」一臨界值的意思，因此承上

是電容式、磁力式、電感式、光通量式或重力式，而實

施例關於重力式感測器，說明該控制器之臨界值為一「預

設」臨界值，可清楚地顯示系爭專利請求項 1 「控制單元『

產生』一臨界值且接收該感測信號」應解釋為「控制單元『

預設』一臨界值且接收該感測信號」。 

 

1 之文義範圍： 

1 之技術特徵得解析為：要件 1A「一種車

用無線式警示裝置，係與車輛之車輛控制系統與車用電源分

離地裝設於所述車輛的一車門上，該車用無線式警示裝置包

含：」；要件 1B「一感測單元，無線感測該車門為一開啟

狀態或一關閉狀態，以輸出一感測信號」；要件 1C「一控

制器，包含一控制單元，其中該控制單元產生一臨界值且接

收該感測信號，且將該感測信號的一感測值與該臨界值比較

，以輸出一顯示控制信號」；要件 1D「一顯示單元，接收

該顯示控制信號，以根據該顯示控制信號進行作動」；要件

1E「及一電池單元，連接該感測單元、該控制器以及該顯

示單元，以提供該感測單元、該控制器以及該顯示單元所需

之電力」；要件 1F「其中，當該感測單元無線感測到該車

門為該開啟狀態時，該控制單元輸出該顯示控制信號驅動該

顯示單元發光。」等技術特徵。 

被告不爭執系爭產品落入系爭專利請求項 1 要件 1B 至 1F

之文義範圍（本院卷 51 頁至第 53 頁），惟辯稱系爭

產品不具系爭專利請求項 1 要件 1A 之技術特徵云云。經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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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爭產品係一種「免接線車門防撞警示燈」產品，有其

包裝照片附卷可稽（本院卷 61 頁，如附圖 2 編號 A

所示），已揭露系爭產品係一種車用無線式警示裝置。而

依系爭專利先前技術欄所載習知如圖 15 所示（本院卷

58 頁）車用有線照明設備 3 具有一線材及複數個發光元件

，透過該線材直接與車輛控制系統及車用電源電性連接，

該有線照明設備 3 因該等發光元件老化故障導致短路，或

受到電磁干擾問題導致發生異常動作，使該有線照明設備 3

 發生非預期的訊號，致該有線照明設備 3 易遭受損壞，嚴

重將影響車內電路系統，而有危害行車安全之虞（本院卷

32 頁），為解決有線照明設備老化故障或電磁干擾等

問題，導致異常誤動作，並改善有線照明設備安裝施工耗

時且費力之問題，乃透過與車輛控制系統及車用電源分離

設計，以解決有線照明設備致使行車安全及安裝耗時之問

31 頁、第 33 頁），可知要件 1A 之「該裝

置係與車輛之車輛控制系統與車用電源分離地裝設於所述

車輛的一車門上」用語，乃在描述系爭專利請求項 1 之車

用無線式警示裝置所欲達到之用途，與申請專利之技術特

徵無關，而前言中之用語僅係描述發明之目的或所欲達到

之用途，並非界定系爭專利申請專利之發明的技術特徵，

由於可專利性僅與結構或步驟有關，而與目的或用途無關

，因此系爭專利請求項 1 前言中前揭用語對於要件 1A 界定

之範圍不具限定作用，是系爭產品縱尚未裝設於車門，亦

非所究，是系爭產品為系爭專利請求項 1A 所文義讀取。基

上所述，系爭產品符合系爭專利請求項 1 每一技術特徵之

文義讀取，落入請求項 1 之文義範圍，構成文義侵權。 

未落入系爭專利請求項 6 之文義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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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爭專利請求項 6 之技術特徵得解析為：要件 6A「一種車

用無線式警示裝置之控制方法，該車用無線式警示裝置係

與車輛之車輛控制系統與車用電源分離地裝設於所述車輛

的一車門上，該車用無線式警示裝置之控制方法包含：」

；要件 6B「無線感測該車門為一開啟狀態或一關閉狀態，

以取得一感測信號；」；要件 6C「比較該感測信號的一感

測值與一臨界值，以取得一顯示控制信號；」；要件 6D「

及根據該顯示控制信號，對該車用無線式警示裝置的一顯

示單元進行作動；」；要件 6E「其中，當感測到該車門為

該開啟狀態時，輸出該顯示控制信號驅動該顯示單元發光

。」等技術特徵。被告不爭執系爭產品落入系爭專利請求

項 6 要件 6B 至 6E 之文義範圍（本院卷 56 頁至第 57

頁），惟辯稱系爭產品不具系爭專利請求項 6 要件 6A 之技

術特徵云云。 

我國專利法制中尚無有關「間接侵權責任」（對第三人

之直接侵權行為負間接侵權責任）之概念，亦即經評價

行為人主觀意圖及行為態樣，如未直接參與或介入第三

人侵害專利權之活動，不得僅以其與第三人之侵權行為

有所關連，而令該人負侵權行為責任。經查，系爭專利

請求項 6 是方法專利，系爭產品於使用時縱有實施該方法

，惟原告並未證明被告等有共同或教唆購買者使生侵權

行為之決意，即無法證明購買者有侵權之故意，則購買

者對系爭專利請求項 6 未構成侵權行為，自難認被告等

視為共同侵權行為人。 

 

2 為 101 年 10 月 15 日公告之中國大陸第 CN202884744U

號「車用迎賓燈」專利，其公告日早於系爭專利申請日（即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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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年 2 月 4 日），可為系爭專利之先前技術： 

2 說明書之摘要所載，被證 2 提供一種汽車迎賓燈，

包括殼體，殼體內設置有光源組件及位於光源組件前端的透

鏡組件，其中，殼體內還設置有向光源組件之間的傳感器組

件，能夠方便靈活地安裝在汽車的車門上，且安裝過程無需

對汽車進行拆卸或對汽車電氣系統進行改造，安裝成本低，

305 頁）。 

2之圖式： 

圖 1 為結構圖、圖 4 為結構分解圖、圖 5 為電路原理圖，如

附圖 3 所示。 

3 為 104 年 12月 1 公告之我國第 M513141 號「用於汽車

開門提醒之警示器」專利，其公告日早於系爭專利申請日（

即 105年 2 月 4 日），可為系爭專利之先前技術： 

3 說明書之摘要所載，被證 3 係一種用於汽車開門提

醒之警示器，裝設於一車輛之駐煞車裝置上，其中，該警示

器包含有一控制裝置，一設於該控制桿上之感應件，及一相

對該感應件設置且與該控制裝置連接之偵測件；是以，當駕

駛者啟動該駐煞車裝置時，將使該駐煞車裝置之控制桿上的

感應件脫離或位於該偵測件之偵測範圍內，使該偵測件產生

一控制訊號至該控制裝置之接收單元中，而該控制單元得以

控制該控制裝置之警示單元發出一警示訊息（如燈光、聲音

等），藉以透過該警示訊息提醒駕駛人開車門需注意後方來

315 頁）。 

3之圖式： 

圖 1 為第一較佳實施例之示意圖、圖 2 為第一較佳實施例之

動作示意圖、圖 3 為第一較佳實施例之方塊圖、圖 4 為第二

較佳實施例之示意圖、圖 5 為第二較佳實施例之示意圖，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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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4所示。 

9 為 93 年 11月 21日公告之第 M250832 號「具防眩功能

之車燈控制裝置」專利，其公告日早於系爭專利申請日（即 1

05年 2 月 4 日），可為系爭專利之先前技術： 

9 說明書之摘要所載，被證 9 係一種具防眩功能之車

燈控制裝置，包括至少二光感測器、一控制電路、一防眩模

組、以及一車燈控制模組，其中該等光感測器係分別裝設在

車輛上，並由一電源供電以感測車外光線及輸出對應於該光

線之強度的信號，該控制電路係接收來自該等光感測器所輸

出之信號並於該等信號至少一者超過一預定值時，依該信號

發出至少二對應之控制信號，該防眩模組與車燈控制模組則

係電性連接該控制電路以接收該控制信號，以對應該控制信

號進行防眩操作、照明來源之切換、以及改變照明來源之開

66頁）。 

9之圖式：第 1圖為電路方塊圖，如附圖 5所示。 

 

105 年 2 月 4 日申請，經審定核准專利後，於 1

06 年 6 月 11 日公告，有系爭專利說明書公告本、專利證書在

29 頁以下、第 133 頁），則系爭專利有

無應撤銷之原因，應以核准審定時即 103 年 1 月 22 日修正公

布、同年 3 月 24日施行之專利法為斷。 

2、3 之組合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 1、6 不具進步性

： 

2 未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 1、6 要件 1C 至 1F、6C 至 6E

之技術特徵： 

    系爭專利請求項 1、6 之技術特徵分別解析如前開要件 1A

至要件 1 F及要件 6A 至要件 6E，誠如前述，茲不復贅。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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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 

2 圖 4、圖 5（如附圖 3所示）及說明書第 0026段

第 2 行、第 0027 段第 1、2行記載「本實施例的車用迎賓

 燈具有殼體 10，…車用迎賓燈安裝到車門內側後」、「

殼體 10 內設置有光源組件 21、透鏡組件 22、電源組

件 25 以及傳感器組件 30…」、第 0030 段第 1 行記載

「電源組件 25 包括三根乾電池 26，用於向光源組件

21 供電。」、第 0034 段第 1 行、第 4 行記載「…將車

用迎賓燈安裝在車門靠近門框的位置，…在門框靠近車

3

08 頁至第 309 頁）等，揭示一種使用電池供電之車用迎

賓燈（對應於系爭專利請求項 1、6 之一種車用無線式警

示裝置），其安裝在車門上靠近門框的位置，且在門框靠

近車用迎賓燈處安裝永磁體（如永久磁鐵，對應於系爭專

利之磁性元件 25），已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 1 要件 1A「

一種車用無線式警示裝置，係與車輛之車輛控制系統與車

用電源分離地裝設於所述車輛的一車門上，該車用無線式

警示裝置包含：」，及系爭專利請求項 6 要件 6A「一種

車用無線式警示裝置之控制方法，該車用無線式警示裝置

係與車輛之車輛控制系統與車用電源分離地裝設於所述車

輛的一車門上，該車用無線式警示裝置之控制方法包含：

」之技術特徵。 

2 說明書第 0010段、第 0011段記載「本實用新型

提供的車用迎賓燈包括殼體，殼體內設置有光源組件以及

位於光源組件前端的透鏡組件，其中，殼體內還設置有向

光源組件供電的電源組件以及連接在電源組件與光源組件

之間的傳感器組件。」、「車用迎賓燈上設置電源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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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源組件需使用車廂的電源線提供電源。並且，車用迎賓

燈還設置有傳感器組件，用於檢測車門是否關閉，且傳感

器組件連接在電源組件與光源組件之間，可以控制電源組

件向光源組件供電，也就控制車用迎賓燈的開閉。這樣，

安裝車用迎賓燈時不需要對汽車的電氣系進行改造，安裝

過程簡單方便。」（本院卷 307 頁、第 308 頁）、

由第 0031 309 頁）所載，揭示其傳感器

組件 30 包括 2 個並聯連接的磁簧開關 32、33，每一個磁

簧開關 32、33 均包括有兩片磁簧片，兩片磁簧片在磁場

的作用下相互吸合或斷開，從而實現磁簧開關 32、33 的

閉合與斷開，且磁簧開關 32、33 串聯於電源組件 25 及光

源組件 21 之間，用於控制電源組件 25 向光源組件 21 供

電、又第 0035 段第 1 至 4 309 頁）所載

，揭示在車門關閉時，磁簧開關 32、33 在永磁鐵產生的

磁場下感應出磁場，處於斷開狀態，LED 光源沒有電源

流經，不產生光線；當車門開啟後，磁簧開關 32、33 周

邊磁場發生變化，因此磁簧開關 32、33 閉合，電池組 GB

向 LED 光源供電，LED 光源產生光線，可知被證 2 傳感

器組件 30 包含磁簧開關 32、33（對應於系爭專利之感測

單元），而磁簧開關 32、33 串聯於電源組件 25 及光源組

件 21 之間，當車門開關之際，磁簧開關 32、33 感應永磁

鐵產生的磁場之變化因此閉合或斷開電源訊號（對應於系

爭專利之感測信號），使電池組因而供電或不供電，而使

LED 光源產生或不產生光線，是被證 2 已揭示一傳感器

組件 30 包含磁簧開關 32、33 感測車門開啟、關閉並輸出

一電源信號之技術內容，已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 1 要件 1

B「一感測單元，無線感測該車門為一開啟狀態或一關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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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態，以輸出一感測信號；」，及系爭專利請求項 6 要件

6B「無線感測該車門為一開啟狀態或一關閉狀態，以取

得一感測信號；」之技術特徵。原告辯稱被證 2 之磁簧開

關 32、33 在運作上不需要電力，且其斷開、閉合狀態並

非數值，是被證 2 之磁簧開關 32、33 無法對比於系爭專

利請求項 1 之感測單元云云。惟查，傳感器組件 30 所包

含磁簧開關 32、33 係串聯於電源組件 25 及光源組件 21

之間，其感應永磁鐵產生的磁場之變化，因此閉合（導通

）或斷開電源訊號至光源組件，而非只是開關之閉合或斷

開之狀態，是原告所辯尚非可採。 

2 圖 5（如附圖 3所示）及其說明書第 0031段第 3

、4 309 頁）所載，揭示磁簧開關 32、33

串聯在電源組件 25 及光源組件 21 之間，用於控制電源組

件 25向光源組件 21供電；又被證 2 說明書第 0035 段第 1

至 4 309 頁）記載，磁簧開關 32、33 根

據車門開啟、關閉造成磁場變化，使得磁簧開關 32、33

閉合或斷開而向光源組件 21（對應於系爭專利之顯示單

元）提供或不提供電源。惟被證 2 並未揭露系爭專利請求

項 1 之控制器包含控制單元，該控制單元產生一臨界值，

該臨界值可與感測信號一感測值比較，故被證 2 未揭露系

爭專利請求項 1 要件 1C「一控制器，包含一控制單元，

其中該控制單元產生一臨界值且接收該感測信號，且將該

感測信號的一感測值與該臨界值比較，以輸出一顯示控制

信號；」及系爭專利請求項 6 要件 6C「比較該感測信號

的一感測值與一臨界值，以取得一顯示控制信號；」之技

術特徵。 

2 說明書第 0027段第 1 至 2 行、第 0028 段第 1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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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第 0035 段第 1 至 4 308 頁至第 309 頁

）所載，揭示一光源組件 21包括 LED 光源（對應於系爭

專利之顯示單元），磁簧開關 32、33（對應於系爭專利

之感測單元）依據車門開啟、關閉所生磁場之變化，因此

閉合（導通）或斷開電源訊號至光源組件 21（對應於系

爭專利之顯示單元），而被證 2 既未揭露控制器，誠如前

述，自無法由控制器之控制單元輸出一控制顯示信號，是

被證 2 未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 1 要件 1D「一顯示單元，

接收該顯示控制信號，以根據該顯示控制信號進行作動；

」，及系爭專利請求項 6 要件 6D「及根據該顯示控制信

號，對該車用無線式警示裝置的一顯示單元進行作動；」

之技術特徵。 

2 圖 4、圖 5（如附圖 3 所示）及其說明書第 0030

段第 1 行、第 0033 段第 1 309 頁）所載

，揭示其電源組件 25 包括三節乾電池，連接該傳感器組

件 30（對應於系爭專利之感測單元）與該光源組件 21 的

LED 光源（對應於系爭專利之顯示單元），僅揭露系爭

專利請求項 1 要件 1E 之「及一電池單元，連接該感測單

元以及該顯示單元，以提供該感測單元以及該顯示單元所

需之電力；」部分技術特徵，但未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 1

要件 1E「及一電池單元，連接該控制器，以提供該控制

器所需之電力；」之技術特徵。 

2 說明書第 0035 段第 2 至 4 309

頁）所載，揭示當車門開啟後，磁簧開關 32、33（對應

於系爭專利之感測單元）周邊磁場發生變化，因此磁簧開

關 32、33 閉合，電池組 GB 向 LED 光源（對應於系爭專

利之顯示單元）供電，使 LED 光源產生光線，惟被證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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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揭露控制器，自無法由控制器之控制單元輸出一控制顯

示信號，自未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 1 要件 1F「其中，當

該感測單元無線感測到該車門為該開啟狀態時，該控制單

元輸出該顯示控制信號驅動該顯示單元發光。」，及請求

項 6 要件 6E「其中，當感測到該車門為該開啟狀態時，

輸出該顯示控制信號驅動該顯示單元發光。」之技術特徵

。 

3 未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 1、6 要件 1C、6C 之技術特 

徵： 

3 圖 1 至圖 3（如附圖 4 所示）及其說明書第 0009

、0010、0011 320 頁至第 321 頁）所載，

揭示一種用於汽車開門提醒之警示器 3 ，裝設於汽車駐煞

車裝置 1 （即為通稱的手煞車裝置）上，該駐煞車裝置 1 

具有一控制桿 11，一感應件 32（具有磁力）係設置於該

控制桿 11上與該警示器 3 之一偵測件 33相對位置，是被

證 3 已揭露一種車用無線式警示裝置，與系爭專利請求項

1、6 要件 1A、6A 之差異僅係警示裝置提醒對象及其設

置位置之簡單修飾，並未產生無法預期之特殊功效，故被

證 3 已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 1 要件 1A「一種車用無線式

警示裝置，係與車輛之車輛控制系統與車用電源分離地裝

設於所述車輛的一車門上，該車用無線式警示裝置包含：

」，及系爭專利請求項 6 要件 6A「一種車用無線式警示

裝置之控制方法，該車用無線式警示裝置係與車輛之車輛

控制系統與車用電源分離地裝設於所述車輛的一車門上，

該車用無線式警示裝置之控制方法包含：」之技術特徵。 

3 圖 1 至圖 3（如附圖 4 所示）及其說明書第 0010

段第 1 至 3 行、第 7 至 11 320 頁至第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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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所載，揭示該警示器 3 包含有一偵測件 33（對應於

系爭專利之感測單元），相對一感應件 32（對應於系爭

專利之磁性元件 25）設置且與該控制裝置 31 連接，當該

感應件 32 脫離該偵測件 33 之偵測範圍時，該偵測件 33

觸發一控制訊號（對應於系爭專利之感測信號）至該接收

單元 311 中，可知被證 3 已揭露一偵測件（對應於系爭專

利之感測單元），無線感測該車門開、關狀態，以輸出一

控制訊號（對應於系爭專利之感測信號），其與系爭專利

請求項 1、6 要件 1B、6B 之差異僅係感測單元設置位置

之簡單修飾，並未具有無法預期之特殊功效，是被證 3 已

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 1 要件 1B「一感測單元，無線感測

該車門為一開啟狀態或一關閉狀態，以輸出一感測信號；

」，及系爭專利請求項 6 要件 6B「無線感測該車門為一

開啟狀態或一關閉狀態，以取得一感測信號；」之技術特

徵。 

3 圖 3（如附圖 4 所示）及其說明書第 0010段第 1

 至 3 320 頁）所載，揭示該警示器 3 包

含有一偵測件 33（對應於系爭專利之感測單元），相對

一感應件 32（對應於系爭專利之磁性元件 25）設置且與

該控制裝置 31 連接之偵測件 33，其中該控制裝置 31（對

應於系爭專利之控制器）具有一控制單元 312 與一接收單

元 311（此二者對應於系爭專利之控制單元），又依被證

3 圖 2（如附圖 4 所示）及說明書第 0011段第 3 至 9行（

321 頁）所載，當該控制桿 11 拉起時，該控

制桿 11 上之感應件 32 將遠離該偵測件 33 之感應範圍，

該控制裝置 31 連結之偵測件 33（對應於系爭專利之感測

單元）因為感測不到該感應件 32 之磁力，該偵測件 33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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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產生一控制訊號至該接收單元 311 中（對應於系爭專利

之感測單元輸出一感測信號，控制單元接收該感測信號）

，進而使該控制單元 312 收到該接收單元 311 發出之控制

訊號（對應於系爭專利之顯示控制信號），該控制單元 3

12 將會控制該警示單元 313 發出一警示訊息（對應於系

爭專利之顯示單元，接收該顯示控制信號，根據該顯示控

制信號作動）。惟被證 3 未揭露控制單元產生一臨界值及

感測值與該臨界值之比較，故被證 3 未揭露系爭專利請求

項 1 要件 1C「一控制器，包含一控制單元，其中該控制

單元產生一臨界值且接收該感測信號，且將該感測信號的

一感測值與該臨界值比較，以輸出一顯示控制信號；」，

及系爭專利請求項 6 要件 6C「比較該感測信號的一感測

值與一臨界值，以取得一顯示控制信號；」之技術特徵。 

3 說明書第 0011 段第 8 至 9 321

頁）所載，揭露該控制單元 312 收到該接收單元 311之控

制訊息時，該控制單元將會控制該警示單元 313 發出一警

示訊息（對應於系爭專利之顯示單元，接收該顯示控制信

號，根據該顯示控制信號作動），是被證 3 已揭露系爭專

利請求項 1 要件 1D「一顯示單元，接收該顯示控制信號

，以根據該顯示控制信號進行作動；」，及系爭專利請求

項 6 要件 6D「及根據該顯示控制信號，對該車用無線式

警示裝置的一顯示單元進行作動；」之技術特徵。 

雖被證 3 圖 3（如附圖 4 所示）及說明書內容未明顯揭露

電池單元，惟被證 3 係關於汽車開門提醒之警示設備，

而汽車皆有電池設備，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

可知警示器 3 係以電池作為電力來源，並連接該感應件 3

2、該控制裝置 31及警示單元 313 以提供所需電力，是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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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 3 已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 1 要件 1E「及一電池單元，

連接該感測單元、以及該顯示單元，以提供該感測單元

以及該顯示單元所需之電力；」之技術特徵。 

3 圖 2（如附圖 4 所示）及其說明書第 0011段第 3

至 9 321 頁）所載，當該控制桿 11 拉起

時，該控制桿 11 上之感應件 32 將遠離該偵測件 33 之感

應範圍，該偵測件 33 因感測不到該感應件 32 之磁力，將

產生一控制訊號（對應於系爭專利之感測信號）至該接收

單元 311 中，使該控制單元 312 控制該警示單元 313 發出

一警示訊息（對應於系爭專利控制單元輸出該顯示控制信

號驅動該顯示單元發光），雖被證 3 係設於車內控制桿及

其相對位置之警示器，而系爭專利請求項 1、6 係設於車

門之警示器裝置，惟僅是警示器設置位置之簡單修飾，並

未具有無法預期之特殊功效，是被證 3 已揭露系爭專利請

求項 1 要件 1F「其中，當該感測單元無線感測到該車門

為該開啟狀態時，該控制單元輸出該顯示控制信號驅動該

顯示單元發光。」，及請求項 6 要件 6E「其中，當感測

到該車門為該開啟狀態時，輸出該顯示控制信號驅動該顯

示單元發光。」之技術特徵。 

2 未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 1、6 要件 1C 至 1

F、6C 至 6E 之技術特徵；被證 3 未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 1

要件 1C 及系爭專利請求項 6 要件 6C 之技術特徵，被證 2、

3 之組合，當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 1、6 不具進步性

。 

2、9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 1、6 不具進步性： 

2 未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 1、6要件 1C 至 1F及 6C 至 6

E，業如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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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證 9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 1、6之技術特徵： 

    被證 9 第 1 圖、第 11 頁第 3 至 10、12 至 16 行、第 12

頁第 4 至 6 行（本院卷 75 頁、第 76 頁）所示，揭

露一種車燈控制裝置（對應於系爭專利之警示裝置），

其控制電路可選擇電池作為供電來源，是可與車輛之車

輛控制系統與車用電源分離地裝設於所述車輛，惟被證 9

未揭露車燈控制裝置係裝設於所述車輛的一車門上，然

該等差異技術特徵僅是警示裝置設置位置（車門或車頭

）之簡單修飾，並未具有無法預期之特殊功效。是被證 9

已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 1 要件 1A 之「一種車用無線式警

示裝置，係與車輛之車輛控制系統與車用電源分離地裝

設於所述車輛的一車門上，該車用無線式警示裝置包含

：」技術特徵，及系爭專利請求項 6 要件 6A 之「一種車

用無線式警示裝置之控制方法，該車用無線式警示裝置

係與車輛之車輛控制系統與車用電源分離地裝設於所述

車輛的一車門上，該車用無線式警示裝置之控制方法包

含：」技術特徵。 

被證 9 第 1 圖、第 11 頁第 4 至 10 行（本院卷 75 頁

）所示，揭露至少二光感測器 20a、20b (對應於系爭專利

之感測單元)電性連接一控制電路 10，該等光感測器 20a

、20b 係分別裝設在車輛上以感測光線，並輸出對應於該

光線之強度的信號（對應於系爭專利之感測信號），被證

9 教示以感測器偵測不同的物理量（光通量大小或其變化

量）並輸出感測信號，雖被證 9 未揭露車燈控制裝置係裝

設於所述車輛的一車門上，惟查該些差異技術特徵僅是警

示裝置設置位置(車門或車頭)之簡單修飾，並未具有無法

預期之特殊功效。是被證 9已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 1 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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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B 之「一感測單元，無線感測該車門為一開啟狀態或一

關閉狀態，以輸出一感測信號；」，及系爭專利請求項 6 

要件 6B 之「無線感測該車門為一開啟狀態或一關閉狀態

，以取得一感測信號；」技術特徵。 

被證 9 第 11 頁第 5 至 10 行、第 13 頁第 9 至 14 行（本

院卷 75 頁、第 77 頁）所載，揭露一控制電路 10

（對應於系爭專利之控制器）用以控制內部電路，接收來

自該光感測器 20a 之信號（對應於系爭專利之感測信號）

，並判斷該信號強度低於一預定值或超過一預定值時（對

應於系爭專利控制器中之控制單元產生一臨界值且接收感

測信號，且將該感測信號的一感測值與該臨界值比較），

該控制電路 10 發出對應之控制信號（對應於系爭專利控

制器輸出一顯示控制信號）至該車燈控制模組 40 之車燈

控制電路 41，而由此控制該前車燈 42 之遠近切換。故被

證 9 已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 1 要件 1C「一控制器，包含

一控制單元，其中該控制單元產生一臨界值且接收該感測

信號，且將該感測信號的一感測值與該臨界值比較，以輸

出一顯示控制信號；」，及系爭專利請求項 6 要件 6C「

比較該感測信號的一感測值與一臨界值，以取得一顯示控

制信號；」之技術特徵。 

被證 9 第 11 頁第 12 至 16 行（本院卷 75 頁）所載

，揭露一車燈控制模組 40（對應於系爭專利之顯示單元

）電性連接該控制電路 10，該車燈控制模組 40 係接收來

自該控制電路 10 之其中一控制信號，而對前車燈 42 進行

遠近切換並決定其開關狀態（對應於系爭專利之根據該顯

示控制信號進行作動），是被證 9 已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

1 要件 1D「一顯示單元，接收該顯示控制信號，以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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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顯示控制信號進行作動；」及系爭專利請求項 6 要件 6

D「及根據該顯示控制信號，對該車用無線式警示裝置的

一顯示單元進行作動；」之技術特徵。 

被證 9 第 12 頁第 5 至 8 行（本院卷 76 頁）所載

，揭露可選擇電池（對應於系爭專利之電池單元）作

為供電來源而供應至該控制電路 10，由該控制電路 1

0 將電力供應至裝置其他元件或模組中，亦可選擇供

電至該等光感測器 20a、20b（對應於系爭專利電池單

元連接該感測單元、該控制器及顯示單元，以提供該感

測單元、該控制器及該顯示單元所需之電力），是被證 9

已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 1 要件 1E「及一電池單元，連接

該感測單元、該控制器以及該顯示單元，以提供該感測

單元、該控制器以及該顯示單元所需之電力；」之技術

特徵。 

被證 9 第 11 頁第 5 至 10 行、第 13 頁第 9 至 14 行（本院

卷 75 頁、第 77 頁）所載，揭露控制電路 10，接

收來自該光感測器 20a 之信號，並判斷該信號強度低於一

預定值或超過一預定值時，該控制電路 10 發出對應之控

制信號至該車燈控制模組 40 之車燈控制電路 41，而由此

控制該前車燈 42 之遠近切換，已見前述；被證 9 教示以

光感測器偵測不同的物理量(光通量大小或其變化量)並輸

出感測信號，控制電路 10 接收來自該光感測器之信號，

並判斷該信號強度低於一預定值或超過一預定值時，該控

制電路 10 發出對應之控制信號，控制前車燈 42 之遠近切

換，雖被證 9 未揭露「當該感測單元無線感測到該車門為

該開啟狀態時，該控制單元輸出該顯示控制信號驅動該顯

示單元發光」之技術特徵，惟查該些差異技術特徵僅是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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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裝置設置位置（車門或車頭）之簡單修飾，並未具有無

法預期之特殊功效，況被證 9 說明書第 11 頁第 20 行、第

14 頁第 20 至 21 行教示光感測 20a、20b 之設置位置及設

置方式可以在車燈內部、車窗上…有其他變化與修改，準

此，系爭專利請求項 1、6 之要件 1F、6E 係為所屬技術領

域具通常知識者可輕易思及，是被證 9 已揭露系爭專利

請求項 1 要件 1F「其中，當該感測單元無線感測到該車

門為該開啟狀態時，該控制單元輸出該顯示控制信號驅動

該顯示單元發光。」，及請求項 6 要件 6E「其中，當感

測到該車門為該開啟狀態時，輸出該顯示控制信號驅動該

顯示單元發光。」之技術特徵。 

據上可知，被證 9 與系爭專利請求項 1、6 之差異僅

是警示裝置設置位置之簡單修飾，所屬技術領域中具

有通常知識者簡單改變光感測 20a、20b 與車燈控制

裝置之設置位置及設置方式，即能輕易完成系爭專利

請求項 1、6，是被證 9 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 1、

6 不具進步性。  

被證 2 未揭露或教示系爭專利請求項 1 要件 1C「一控

制單元，該控制單元產生一臨界值且接收該感測信號，

且將該感測信號的一感測值與該臨界值比較」、系爭專

利請求項 6 要件 6C「比較該感測信號的一感測值與一

臨界值，以取得一顯示控制信號」等技術特徵，惟被證

9 已揭露或教示該些差異技術特徵；再者，證據 9 與被

證 2 同屬車燈控制技術領域，二者於應用感測裝置之感

測物理量、控制光源開啟 /關閉及電池供電之功能與技

術手段，及解決感測物理量藉以控制警示裝置發出訊號

警示人員之問題具有共通性，故被證 2 與被證 9 有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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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機，二者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 1、6 不具進

步性。 

六、綜上所述，系爭產品落入系爭專利請求項 1 之文義範圍，系爭產

品不構成侵害系爭專利請求項 6；又被證 2、9 之組合足以證明

系爭專利請求項 1、6 不具進步性，依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 16

條第 2 項之規定，原告於本件民事訴訟即不得對被告等主張權利

，從而原告主張被告等侵害系爭專利權，依專利法第 96 條第 1

至 3項、第 97 條及公司法第 23條第 2 項等規定，請求被告等應

連帶給付原告 500 萬元本息，被告正豐公司並不得自行、受託或

委託他人使用系爭專利，亦不得製造、販賣、為販賣之要約或

為其他侵害系爭專利之行為，且應回收銷毀系爭產品，即均無

理由，不應准許。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

附麗，應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之證據

，經本院審酌後認對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列，附此

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 1

條，民事訴訟法第 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7  年  11  月   6  日 

                  智慧財產法院第三庭 

法 官 杜惠錦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 20 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

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07  年  11  月   7  日 

書記官 林佳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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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附圖 1（系爭專利圖式）：  

 

附圖 2（系爭產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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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3（被證 2 之圖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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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4（被證 3 之圖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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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5（被證 9 之圖式）： 

 

 

 

 


